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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

关于杭州市临平区临平数智城片区开发区块六土地储备专

项债券项目法律意见书

（2025）浙海联律非诉字第 25111 号

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是经浙江省司法厅批准成立，具有合法

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，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。

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，担任其关于本次土地收储调

查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。

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发行中

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，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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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与简称

本报告中，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

以下含义：

本法律意见书

指

《关于杭州市临平区临平数智城片区开发区块六土

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法律意见书》（2025）浙海联律

非诉字第 25111 号

本所 指 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杨金祥律师、陈达律师

本次债券
指

杭州市临平区临平数智城片区开发区块六土地储备

专项债券项目

本次准备工作

指

为杭州市临平区临平数智城片区开发区块六土地储

备专项债券项目发行所从事前期准备工作

中兴财浙江分

所
指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浙江分所

《评估报告》 指

《杭州市临平区临平数智城片区开发区块六土地储

备专项债券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

报告》（中兴财光华（浙）咨询字（2025）第 02054

号）

《管理办法》
指

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财

预〔2017〕62 号）

《通知》 《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4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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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一、主体资格

1.1 实施机构

机构名称：杭州市临平区土地储备中心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330113MB1J336883

类型：事业单位

法定代表人：徐艳艳

住所：杭州市临平区乔司街道世纪大道西 928 号

登记机关：杭州市临平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
本所律师认为：根据《土地储备机构名录（2020 年版）》，杭

州市临平区土地储备中心为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

构，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二条第二

款和《通知》等相关规定。

二、土地储备项目情况

本项目属于片区综合开发项目，东至乔司港，西至沪杭高速，南

至翁梅街，北至杭浦高速，包括具体地块信息如下：

地块名称 四至 面 积

（亩）

用途 标识编码

地块 B34-1

东至乔中路、西至

沪杭高速绿化带、

北至杭浦高速绿

化带、南至孟沙街

33.00 工业

3301132025R000379

3301132025R000979

3301132025R000984

3301132025R000996

临平区乔司单

元

LP020201-03

地块 B34-2

东至乔中路、西至

沪杭高速绿化带、

北至孟沙街、南至

翁梅街

35.00 工业

3301132025R000358

3301132025R000360

3301132025R001000

3301132025R001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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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01132025R001027

3301132025R001039

3301132025R001048

3301132025R001057

临平区乔司单

元

LP020201-02

地块

B35-1

东至乔司港绿化、

西至乔中路、北至

杭浦高速绿化、南

至孟沙街

21.00 住宅 3301132025R000278

临平区乔司单

元

LP020201-04

地块

B35-2

东至芳甸路、西至

乔中路、北至孟沙

街、南至翁梅街

56.00 住宅
3301132025R000259

3301132025R000268

以上储备地块，根据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经

营性用地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划（2025-2027 年）的通知》（杭政办

函[2025]4 号）《关于调整和补充杭州市经营性用地、工业用地土地

储备三年滚动计划（2025-2027 年）的函》等，均已列入储备计划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土地储备项目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和

《通知》等相关规定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根据《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总投资 84449 万元，其中资本金 56449

万元，占比 66.84%；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8000 万元，占比 33.16%。

本项目发行专项债券资金专项用于土地储备（片区综合开发项

目）。项目收益（土地出让收入）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2.88 倍，

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项目资金来源、用途等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、第六条、第八条和《通知》等相关规定。

四、出具报告的中介机构及相关签字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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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会计师事务所

本次准备工作中的《评估报告》由中兴财浙江分所出具。

中兴财浙江分所现持有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000323426700R（1/1））及浙江省财政

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（分所执业证书编号：

110102053301）。

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《评估报告》的注册会计师俞俊（证书编号：

330000061969）、漏玉燕（证书编号：330000280478）均持有《注册

会计师证书》，并通过了年度检验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中兴财浙江分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会计师

事务所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《评估报告》的资质，在《评估报

告》上签字的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
4.2 律师事务所

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。

本所系浙江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浙江

省司法厅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313300004701809828）。

本法律意见书由本所杨金祥（律师证：13301201210590095）、

陈达（律师证：13301201310425810）作为签署律师，均持有浙江省

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，且均已通过年度考核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所是经依法核准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，

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，在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

两名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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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论意见

综上，本期债券的发行符合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财预〔2017〕62 号）《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45 号）等

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具备公开发行的法定条件，且

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及未来债务偿还的重大法律风险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，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

章后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







